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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雙週藥訊 

三大用藥守則 藥知道沒煩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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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雙週藥訊 

正確用藥，確實掌握五不原則! 
1.「不聽信」他人推薦藥品 

每個人適合的藥品不一定相同，若有身體不

適，應就醫治療或至藥局諮詢藥事人員。 

2.「不亂買」來路不明藥品 

有用藥需求應就醫由醫師開立處方藥，或至藥

局購買指示藥，切勿購買來路不明的藥品。 

3.「不亂停藥」以避免病情惡化 

民眾應依據醫囑或藥袋標示，按時服用藥品，

切勿因症狀緩和而擅自停藥，此舉可能導致病情

惡化，甚至增加後續治療的困難。 

4.「不共享」藥品給其他人使用 

每個人的體質條件不同，即使出現相同的症

狀，合適的藥品種類和劑量也可能不同。因此，

切勿將自己的處方藥提供他人使用，以免延誤就

醫或導致不良反應，傷了他人身體又傷感情。 

5.「不囤積」使用剩下的藥品 

每次病情不一定相同，胡亂自行服用藥品，對

身體恐怕有害無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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